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各类网站规范化建设，提升网站信息

安全管理水平，维护学校在网络空间的形象与声誉，根据《网络安全

法》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西安邮电大学网站是指由西安邮电大学二

级部门以单位名义开办的互联网站点，及校园网上运行的由西安邮电

大学教职工以西安邮电大学名义或以个人名义开办的互联网站点。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学校 IP地址，是指西安邮电大学获批使用

的互联网 IP地址。本办法所称学校互联网域名，是指西安邮电大学

在国家“ICP/IP 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申请备案的互联网域

名。

第四条 网站为我校对外宣传窗口和延展学校教学、科研、管理

等功能的信息化平台，不得利用学校域名或 IP地址从事经营性互联

网信息服务。

第五条 西安邮电大学网站必须在信息中心审核备案，原则上使

用西安邮电大学 xupt.edu.cn 或 xiyou.edu.cn 域名后缀以及西安邮

电大学管辖的 IP地址，按西安邮电大学网站管理办法实施管理。



第六条 与西安邮电大学存在合作、附属关系的独立单位或个人

开设，在站名中使用了“西安邮电大学”、“西邮”、“Xi’an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XUPT”等西安邮电大学中

英文标识的关联性网站需通过合作附属关系相关单位或个人向西安

邮电大学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网信办）

报备，并遵循国家相关法规和行业规定自行进行互联网网站备案和管

理。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七条 网信办是网站开办的审批部门，负责全校网站建设的规

划，监督网站的规范运行。

第八条 党委宣传部是学校网站内容信息的主管部门，负责校园

网络文化建设、学校主页内容建设，负责对校内网站内容建设的业务

指导。

第九条 党政办公室是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校内

网站信息公开的业务指导。

第十条 信息中心是网站建设和备案的技术支撑单位，负责网站

群平台建设、运行和维护，负责校内网站的技术监管，参与网站安全

的应急处置。

第十一条 学校保密办公室负责指导和监督网站责任主体单位

的保密工作，组织查处违反保密法律法规的行为和泄密案件。



第十二条 各部门、各单位为网站开办者，是网站建设、内容审

查、运行维护、安全防护的直接责任主体，必须为网站内容所涉及所

有资料、信息的版权和知识产权问题承担法律责任。按照“谁主管谁

负责，谁运维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网站开办者负责日常

管理，依照国家《网络安全法》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履行网

站安全保护义务。

第三章 网站开办

第十三条 网站开办者应履行登记备案报批手续，在备案内容中

详实填写网站功能、建设目的、运维管理办法并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

署网络安全责任书后，由网信办、信息中心、党委宣传部、党政办公

室和学校保密办公室联合审批。

第十四条 拟开办的网站涉及国家规定的开办专项信息服务许

可的，应在获得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许可后，方可办理校内审批手续。

第十五条 新建网站应同步落实安全保护措施，满足基本安全保

护要求的，方可上线运行。

第十六条 网站开办者需要变更备案信息的，应在变更发生之日

起 5个工作日内履行备案变更手续。网站开办者需要终止提供服务

的，应在服务终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履行备案注销手续。



第四章 网站建设

第十七条 学校中、英文主页网站的内容建设以党委宣传部为

主，党政办公室、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信息中心等各单位配合完成。

各二级单位、个人的网站建设由各单位和个人自行组织完成。新闻发

布类网站应及时更新内容，进行有效运维。

第十八条 网站设计应遵循西安邮电大学形象识别系统标准，规

范使用校徽、中英文校名等形象识别元素。未通过备案审批的网站，

不得使用西安邮电大学视觉形象标志。

第十九条 学校建设网站群平台，提供校内各单位建立网站。各

二级部门的信息发布类型网站均应进入网站群平台，实施统一管理、

统一防护和统一监测。

第二十条 信息中心、网站开办者应加强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管

理。对需要进行服务外包的网站，应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厂商，并签

订服务合同和保密协议。

第五章 网站安全

第二十一条 未进入网站群平台的网站，网站开办者是网站技术

安全和内容安全责任单位，单位主要负责人是网站安全第一责任人，

网站管理员是网站安全的直接责任人。

第二十二条 网站开办者应明确信息审核与发布程序，确定内容

编辑和审核人员，保存最近 180 日操作记录。网站开办者要严格执行

“先审查后发布”制度，遵循 “谁发布谁审查、谁审查谁负责”的



原则，网站建设管理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对所发布的内容负责。要严格

执行保密审查制度，做到“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要提升版权

意识，遵守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不得发布、转载或使用未获得著作

权人授权的作品。

第二十三条 网站技术安全责任单位应开展信息安全等级保护

测评，采取安全防护技术措施，加强身份鉴别、访问控制、安全审计、

数据备份，落实网站防攻击、防篡改、防挂马等关键技术防范措施，

提高网站抵御攻击破坏的能力。

第二十四条 信息中心负责对全校网站安全进行监测。对发现严

重安全漏洞的网站，信息中心应暂停其服务。逾期未整改的，信息中

心将注销其备案信息。

第二十五条 信息中心、网站开办者应制定网站应急处置预案，

健全完善网站应急保障措施，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及时处置网站安全

事件。

第二十六条 特定时期或重大活动期间，信息中心依据上级要求

和实际需要制定全校网站开放方案，暂停部分或全部网站的互联网访

问。

第二十七条 网站开办者开展服务宣传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

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守商业道德，诚实信用，履行网络安全保

护义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第二十八条 网站开办者应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建立

健全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第六章 网站监管

第二十九条 各管理部门有权按本办法规定职责对校内网站建

设、运行、维护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责成整改。限期不改的，可视

具体情节采取暂停服务、关闭网站并注销备案等措施。

第三十条 对违反相关规定，失职渎职造成网站安全责任事故

的，学校将依法依规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网站开办者管理和法律责

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西安邮电大学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


